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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在接到返回的企业标准后，通知食品生产企业领回备案资料，并在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网站公示审核合格的企业标准的相关内容。





审核人对备案资料进行审查，需补正或修改的，在五个工作日之内书面通知食品生产企业；资料完整符合要求的移交省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处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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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资料不齐全的，当场一次性告知生产企业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不予备案的理由。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处在五个工作日内对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送交的企业标准进行备案，并在加盖备案章后转回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食品科。





食品生产企业向山西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提交生产企业标准备案资料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备案资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做出备案决定，生产企业进行登记，并将备案资料移交审核人进行审查。





食品生产企业标准备案流程图








